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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动包含理论存在逻辑问题吗？

孙崇飞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文章对金立鑫（２０２２）“‘名包动’理论的逻辑问题”一文提出商榷。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西方逻辑学
推崇的“甲乙分立”格局和逻辑三段论能否“套”得住汉语？名动包含理论是否违反逻辑公理和三段论推理规

则？籍此澄清学界对汉语名动包含理论的误解，并提出我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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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讲语法，先要讲词类，词类是讲语句结构必不可少的“道具”（吕叔湘 ２００２：２２３；沈家煊 ２００９：

１）。词类问题没有解决好，会影响整个语法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胡明扬等 １９９６：前言）。遗憾
的是，汉语词类问题至今仍是个老大难问题（王冬梅 ２０１８：７），始终面临两个困境：做到“词有定
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

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沈家煊 ２００９：４）。正是基于对上述两难困境的思考，沈家煊（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提出“名动包含”理论，并从汉语自身、语言类型与共性、语言演化与认知等多方面论证，汉语
里的名词和动词，无论在性质还是二者关系方面，均不同于印欧语里的名词和动词。该理论贴近

汉语实际，更为简洁、自洽，不仅消解了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诸多疑难问题，也为一般语法理论

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但近来，金立鑫（２０２２：４）撰文指出，“‘名包动’理论不仅违反了逻辑公
理，也违反了逻辑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下文便依据笔者对汉语事实和名动包含理论的理解，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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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问题：“甲乙分立”格局和逻辑三段论能否“套”得住汉语？名动包含理论是否违反了逻辑公理

和三段论推理规则？

２．“甲乙分立”格局“套”不住汉语
评述“借英鉴汉”和“借英套汉”的区别时，启功（２００５：２－３）曾打过一个比方，说“借英套汉”

犹如小孩套圈游戏，印欧语的“葛郎玛”（ｇｒａｍｍａｒ）是小竹圈，套不住汉语这只大熊猫。借着这个比
喻，本节考察西方逻辑学推崇的“甲乙分立”格局是否“套”得住汉语。

金立鑫（２０２２：３－４）认为，名动包含理论不符合逻辑公理，原因在于：根据分类公理，“如果‘名
包动’理论成立，则意味着，动词是名词的子集，因此，名词这一集合所具有的所有特征（至少是大

部分特征）其下位子集动词必须具有”，然而汉语“动词和名词至少具备１３组完全对立的分布特
征，动词和形容词有类似的对立。它们构成强倾向性对立关系，并非完全包含关系”。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逻辑学所推崇的“甲乙分立”格局支配而形成的一种成见。① “甲

乙分立”式的范畴观认为，举凡分类均建立在同一律基础之上，凡事物不分则已，“分”则只能二分，

分类结果务必求“尽”（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这种范畴观决定了，名词和动词之间只能是彼此对立、少有
交集的关系。上述观念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生成句法学派便主张，ｎｏｕｎ是 ｎｏｕｎ，ｖｅｒｂ是
ｖｅｒｂ，界定ｎｏｕｎ的［＋Ｎ］和界定ｖｅｒｂ的［＋Ｖ］，都是“仅为此范畴所有而为它范畴所无”的语法特
征。恰是受此观念的影响，金文误认为，汉语中的名词和动词也只能是彼此对立、少有交集的关系。

但张东荪（１９３８／２０１３：４２）早就指出这是一种偏见，“我们中国人的思法是不倚靠同一律的”。
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形是，如果范畴甲和范畴乙不是等同关系，便至少存在两种不等关系：一是

西方逻辑学所说的非此即彼的“甲乙分立”关系；二是非排斥性的既分又不分的“属类关系”或“上

下位关系”。前者犹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男人就不是女人，是女人就不是男人；后者犹如

ｍａｎ（人／男人）和ｗｏｍｅｎ（女人）的关系，ｍａｎ不都是 ｗｏｍａｎ，但 ｗｏｍａｎ都是 ｍａｎ。Ｌｙｏｎｓ（１９７７：１５６）
曾将这两种格局分别称作“类分立”（ｃｌａｓ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和“类包含”（ｃｌａｓｓ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名动包含强调
的就是第二种关系。

说汉语“名动包含”，并不意味汉语名动不分，而是强调与印欧语里“名词是名词、动词是动词”

的“甲乙分立”格局不同，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是“名包动”的属类或上下位关系。对西方人而言，甲

乙分立才是两个类，但对中国人来说，甲乙包含就有两个类。汉语名词和动词是整体与部分的上

下位关系。包含理论将汉语里的动词称作“动态名词”，把包括动态名词在内的上位范畴称作“大

名词”，动态名词以外的那部分名词称作“静态名词”（沈家煊 ２０１６：４）。区分“动态名词”、“静态名
词”和“大名词”的做法已经表明，名动包含并非名动不分的合一关系，亦非名动二分的对立关系，

而是“既分又不分”的属类关系：不分，是因为动态名词也是名词；分，是因为名词不都是动态名词，

还包括静态名词（即通常所说的“名词”）。因此，金文所说的“１３组完全对立的分布特征”，不仅未
与名动包含理论构成矛盾，恰可用作区分“静态名词”和“动态名词”的标准。

有人会问，既然汉语名词和动词与印欧语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何不换个名称？之所以不换名

称，不仅是为了照顾习惯，更是为了方便进行跨语言比较。当然，不换名称也有弊端，容易被误解。

金立鑫（２０２２：１２）便曾援引陆俭明先生的话说，“包含论，有两大疏漏———一是没对自己所说的名、
动、形的特征作交代，没交代依据；二是大名去掉‘动’所剩下的大环，是什么词，也没交代。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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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也是‘名’吗？可是他们没看到这个大环‘名’跟沈所说的‘名’即‘大名’其外延和内涵都不

同了”。

对此，我们想说的是，事实上，汉语名动包含理论从立论之初，就交代了“大名去掉‘动’所剩下

的大环”是“静态名词”，对汉语名、动、形的特征也做了周全的交代：作为动词的一个次类，形容词

的特殊性在于它典型充当定语（修饰语）；作为名词的一个次类，动词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典型功能

是充当谓语（陈述语）；名词的典型特征是做主宾语，一般不做谓语（沈家煊 ２００９：９，２０１６：５７）。至
于陆先生指出“这个大环‘名’跟沈所说的‘名’即‘大名’其外延和内涵都不同了”的观察则是完全

正确的，这正是名动包含理论的可贵之处，即突破了西方既有术语的束缚，赋予其新的内涵与外

延，实现了吕叔湘（２００２：４０２）提出的汉语语法研究“破与立”的夙愿：“要大破特破。……要把
‘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一抛一捡之间

就有了变化，赋予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

敢于动它一动了”。可见，并非汉语名动包含理论不符合逻辑公理或存在疏漏。相反，恰是受到西

方逻辑学和“甲乙分立”格局“先入为主”影响的学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记得用“类包含”的眼光，

看待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既分又不分”的属类关系，而不是一味用印欧语的眼光片面强调汉语名动

分的一面，忽略二者还有合的一面。

科学研究要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一律套用一个模型。“甲乙分立”格局固然可以解释汉语区

分静态名词和动态名词的一面，但却解释不了汉语动态名词也是名词的一面。相反，“名动包含”

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印欧语里“名动分立”和汉语区分静态名词和动态名词的一面，还可解释“绝大

多数孤立语中，动词短语充当主宾语或定语或状语，名词充当谓语，均无专用形态”（金立鑫 ２０２２：
１１）的普遍共性，以及印欧语里名词和动词“小有交叉”的特殊现象。这正是汉语名动包含格局比
西方名动分立格局更富类型学普遍意义和理论解释力的可贵之处。

３．名动包含理论符合分类公理
如上文第２小节所言，导致金文判定汉语名动包含理论不符合逻辑公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认

为汉语名词和动词存在“完全对立”的分布特征。这依旧是西方逻辑学和“甲乙分立”格局的产物。

西方逻辑学规定，定义某一范畴的特征“仅为此范畴所有而为它范畴所无”。受此影响，金立鑫

（２０２２：６）认为，“不同词类的分布特征集对外具有排他性，对内具有一致性”。但考察金文所举１３
组分布特征，并不满足这一要求，更谈不上完全对立。

逻辑上讲，当且仅当某（组）分布特征为某一词类所有而为其他词类所无时，该（组）分布特征

对该词类而言“对外具有排他性”。但诚如金立鑫（２０２２：８）自己所言，其所列１３组分布特征“都是
判断名词和动词的强倾向性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换言之，每一组分布特征对于所有名词

或动词均不具有“对外排他性”。如果某一分布特征对于某一词类而言具有“对外排他性”，便可作

为定义该词类的充要条件。显然包括汉语在内的人类语言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的词类仅是担任不

同句法成分的充分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金立鑫 ２０２２：６）。除此之外，金文所列分布特征也不
具有“对内一致性”。当且仅当某（组）分布特征适用于某一词类范畴的所有成员而非部分成员时，

该（组）分布特征对该词类具有“对内一致性”。这一点依旧可从金文用语中窥见一斑：“名词一般

不直接接受否定词否定”、“大部分不及物动词可以有后置介词短语的处所状语”和“汉语绝大部分

动词都可以有这一特征”等。“一般”、“大部分”和“绝大部分”等业已表明，上述分布特征对某一

词类并不具有“对内一致性”。

既然任意一条分布特征对于名词和动词而言，都既不具有“对外排他性”，也不具有“对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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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何谈“完全对立”？那么将这１３组分布特征组合起来是否就“对外具有排他性”和“对内具有
一致性”了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犹如金立鑫（２０２２：６－７）自己所说，上述１３组分布特征仅对
“普通话典型名词与典型的动词”适用。遗憾的是，即便是就典型名词和动词而言，上述分布特征

集也不具有“对外排他性”和“对内一致性”。这一点依旧可借助金文得以佐证，“词类内部成员的

典型性根据计数由高到低依次递减，低于半数则倾向具有相对立的另一类词。……如果将某些词

的蕴含关系的后项取值累计起来，达到半数以上数值，则可以判定这些词倾向于某类词。任何一

个典型的名词都具有以上１３条半数以上特征”（金立鑫 ２０２２：８）。且不说“半数”的取值是否科
学，所表数量本身已经表明，金文所举分布特征集既不具有“对外排他性”，亦不具有“对内一致

性”。因此，金文列举的１３组分布特征并非如其所言“完全对立”，而仅是区分汉语名动的倾向性
特征。

但是，受到“甲乙分立”格局的影响，金立鑫（２０２２：６－８）依然认为可利用分布特征集加权计数
法，将汉语名动区分为“明显对立”的两类。可真实情形是，依靠加权计数法得出的判定结果常与

语感相悖。以“男人”和“梦想”为例。依据常识，作为名词，“男人”比“梦想”更典型。《现代汉语

词典》（第６版）便将“男人”定义为名词，将“梦想”界定为名动兼类词。但基于金文所列１３组分布
特征，在对二者用作名词的倾向性进行加权计数后，我们发现，尽管二者累计取值均超半数，但“梦

想”的加权值高于“男人”：１０ｖｓ．９。上述数据说明，在用作名词方面，“梦想”比“男人”更典型，这
恐怕是一般人的常识所不能答应的，见表１：

表１　名词“男人”、“梦想”分布特征加权计数表

　 分布
　 特征

词项　

不接受

“不”

否定

不能带

体标记

不可跟

介词短

语做处

所状语

不能携

带程度

副词

不接受

“怎么、

怎样”

提问

不能

重叠

可以受

类冠词

限定

可以受

名量词

限定

无及

物性

无

“Ｘ不
Ｘ”
分布

有生命

度等级

无标志

名词定

指／不
定指

无标记

定指／
不定指

男人② － － ＋ － ＋ ＋ ＋ ＋ ＋ － ＋ ＋ ＋

梦想 ＋ － ＋ ＋ ＋ ＋ ＋ ＋ ＋ － － ＋ ＋

再看动词“吃”、“想”和“出版”，结果见表２：

表２　动词“吃”、“想”、“出版”分布特征加权计数表

　 分布
　 特征

词项　

可接受

“不”

否定

能带体

标记

可以跟

介词短

语做处

所状语

可以携

带程度

副词

接受

“怎么、

怎样”

提问

可以

重叠

不接受

类冠词

限定

不接受

名量词

限定

有及

物性

有

“Ｘ不
Ｘ”
分布

无生命

度等级

无定

指／不
定指

无定

指／不
定指

吃③ ＋ ＋ － － ＋ ＋ － ＋ ＋ ＋ ＋ ＋ ＋

想 ＋ ＋ － ＋ ＋ ＋ ＋ ＋ ＋ ＋ ＋ ＋ ＋

出版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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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男人”负向取值的例子如：“他这个人啊，做事一点都不男人！”、“他今天总算男人了一回。”、“我觉得他一直都很

男人啊。”、“啥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都一样。”

尽管我们不单说“这吃”，但说“我就佩服他这吃”。这也侧面证明，与印欧语里语法和用法二元分立不同，汉语是

“用法包含语法”的大语法格局，详见下文第５小节。



尽管“吃”和“想”的正向取值均超半数，但“想”的得分超过“吃”：１２ｖｓ．１０。上述数据表明，动
词“想”比“吃”更典型。这恐怕也是常识所不能答应的。吕叔湘（２００２：２４５）也曾对依靠分布特征
集确定词语词性的办法提出类似质疑，不再赘述。

更棘手的是，即便依靠加权计数法对某一词语用作名词或动词的倾向做出判定，我们依然无

法回答特定句法分布中的词究竟是名词还是动词。如即使我们依据加权计数法判定“出版”是动

词，但人们依旧要问“这本书的出版”里的“出版”究竟是名词还是动词？如果我们依据统计数据说

它是动词，就违反了“中心扩展规约”（ｈｅａ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以一个成分为中心进行扩展，扩展
后结构的语法性质应与中心成分一致（Ｌｙｏｎｓ１９６８：３３１）。有人试图引入“名物化”、“名词化”或
“词类活用”来周全“扩展规约”。但上述做法又违反了“简约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能用一
个假设解释的问题不要用两个，能用一套名目解释的问题不要用两套。评价一种理论或系统时，

简明性和严谨性一样重要（朱德熙１９８５：７７）。凡是相同条件下，同类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
转变（吕叔湘１９７９：４６）。既然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可以做主宾语（朱德熙 １９８５：７），且又是“孤立
语中的普遍现象”（金立鑫 ２０２２：１２），那就只需将这一特性归为动词本身，说其变为或活用作名词
完全是“多此一举”，无端增加一个步骤，显得不必要的嗦（吕叔湘 ２００２：２５３）。因此，基于分布
合集加权计数研判词语词性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汉语“词无定类”、“类无定职”的难题，也不能兼

顾“扩展规约”和“简约原则”。正是基于对上述两难境地的思考，沈家煊（２００９：４，２０１６：１６）指出，
后退没有出路，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论证汉语的实词类属于“包含模式”。

但金立鑫（２０２２：１０，１２）认为，“若要建立‘名包动’理论，至少在逻辑上证明并满足‘名词所具
有的所有特征或大部分特征动词也具有’”，或“采用替换法来证明半数以上的动词与其他大部分

名词有所有相同的句法分布”。我们认为，若想证明“名包动”，无须如此繁琐。“不同的词类是担

任不同句法成分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的普遍共性已表明，每一词类可能具有多种分

布特征。尽管没有哪一分布特征具有绝对的“对外排他性”和“对内一致性’，但这些分布特征存在

典型和非典型之分。“非典型”已经表明该分布特征并非名词专有，其他词类亦可具有。何况，这

些“非典型”分布特征也并非为全部名词所具有。既然这些非典型分布特征对于名词自身都“不是

１００％的绝对特征”，我们有何理由强求研究者去证明动词必须具有这些分布特征？因此，若想论
证汉语“名包动”，无需证明半数以上的动词具有名词的所有或大部分特征，而仅需证明半数以上

的动词具备名词的典型分布特征即可。这与如下蕴含共性一致：如果一个动词越是倾向于具备名

词的典型性分布特征，它就越有可能具备名词的非典型性分布特征。

何谓名词的典型性句法分布特征？不同词类是担任不同句法成分的充分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的普遍共性决定了，尽管我们不能说可做主宾语的必然是名词，但“当我们知道一个词为名词，则

可以推测其一定可以做句子的主语或宾语”（金立鑫 ２０２２：６）。据此，可得出以下常识性逻辑推
论：名词的典型性句法分布特征是“做主宾语”。这得到类型学研究的证实。根据Ｃｒｏｆｔ（２００１：８８），
｛名词，事物，指称｝构成无标记组配，即表示事物（语义类）的名词（句法功能类）的典型语用功能

是指称对象（语用功能类）。传统语法正是根据“指称”和“述谓”这两个命题行为，把句子分为相

应的主语和谓语两部分。因此，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也存在一种既对应又不对应的关联标记关

系：对应表现在，做主宾语是名词的典型句法功能，不对应表现在，除典型充当主宾语外，名词还有

做定语、状语和谓语的非典型性句法功能。

既然“做主宾语”是名词的典型句法分布特征，因此，只需证明半数以上的动词可做主宾语便

足以证明汉语“名包动”。朱德熙（１９８２：１０１）早就指出，“事实上绝大部分具体的动词和形容词都
能做主宾语”，《语法答问》又补充说道，“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做主宾语”（朱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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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７）。这远超金文所说的半数。曾有人想用一些统计数字来反驳朱先生的上述判断。但诚如
沈家煊（２０１６：２３）所言，在花费时间和精力做这些统计之前，应该先看看朱先生是怎么论证他的观
点的。以下是朱先生论证汉语动词做主宾语没有“名词化”时所举的７个例子：

（１）去是有道理的。
（２）不去是有道理的。
（３）暂时不去是有道理的。
（４）他暂时不去是有道理的。
（５）他的去是有道理的。
（６）他的不去是有道理的。
（７）他的暂时不去是有道理的。（朱德熙 １９８５：２３）
要是到语料库里去找的话，很可能找不到这些句子或找到的极少，一般的动词用法词典更不

会收录这样的非典型用例。但是，语料库和词典里找不到或很少找得到的，并不代表这些句子就

不存在或不符合汉语语法。朱先生的本意是在说明，凭借中国人的语感，就可以判定这些例子符

合汉语语法。“替换法”的本意也是如此。凭借中国人的语感，就可判断一个词能否被另一个词替

换，而无须等到逐一语料调查之后才能做出判断。

综上所述，汉语名动包含理论符合分类公理：名词是依据“做主宾语”这一典型句法属性构成

的集合，作为名词子集的绝大部分动词也具备该属性。

４．逻辑三段论“套”不住汉语
论述汉语名动包含理论是否违反逻辑三段论推理规则前，让我们先看一下逻辑三段论的产生

根基是什么。

ＭａｘＭüｌｌｅｒ认为，逻辑是从文法中抽绎出来的（参见朱晓农 ２０１８：８１）。张东荪（１９３８／２０１３：４０
－４１）也说，“言语有了文法与句法以后，乃始能有名学（即逻辑）”。除此之外，他还说“名学虽是
研究人类理性的法则，但这个理性却是在言语中表出来的”，“必在暗中为言语的格式所左右”。换

用现在的话说便是，语言不仅是产生逻辑的必要条件，而且不同类型的语言是产生不同类型逻辑

的必要条件（朱晓农２０１５：１５－１７）。亚里士多德正是基于对命题“Ｓ是Ｐ”的明确划分，确立了同一
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建立起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格式。逻辑命题与印欧语中占据绝对优势的主

谓结构严格对应。命题的结构框架是“实体－偶有性”。实体的主要特征是主体（ｓｕｂｊｅｃｔ），逻辑命
题中，表达主体的是主词（ｓｕｂｊｅｃｔ），表述这个主词的其他范畴叫谓词（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逻辑命题中的主
词、谓词与主谓结构中的主语、谓语一一对应。印欧语里，主语和谓语齐全的句法结构才是一个合

法的句子；逻辑命题中，主词和谓词齐全的判断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处于主词位置的词语就是

句子的主语，处于宾词位置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可以说，没有主谓结构就没有命题，没有命题

就没有演绎推理和逻辑三段论。

相反，“中国言语不必须要主语”，“没有和西方动词ｔｏｂｅ相当的字”，“没有小句（ｐｈｒａｓｅ）和大
句（ｓｅｎｔｅｎｃｅ）之分别”（张东荪 １９３８／２０１３：４１）。汉语里主谓不全的零句是根本（赵元任 １９７９：５１）。
汉语不用主谓关系的有无来区别句子和短语，句子可以在形式上不具备主语和谓语两部分（吕叔

湘 １９７９：３１）。没有主语的句子跟有主语的句子同样是独立而完备的（朱德熙 １９８７：３３）。汉语的
“句子”不等于英语的ｓｅｎｔｅｎｃｅ，它更像片段式的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姜望琪２００５：１０）。主谓句在汉语里不占
主导优势（赵元任 １９７９：５１），仅是话题句的一个特例（朱晓农 ２０１５：２７）。

正因汉语和印欧语句构类型迥异，决定了汉语不可能产生亚氏演绎逻辑，更产生不了逻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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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论。相反，汉语有其自身重视的逻辑，即对举思维和两点论推理规则。对举思维包括“比对”和

“对比”，前者偏重求同，后者侧重显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要下雨，娘要出嫁”等用的是

比对思维，“人皆有死，圣人不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等则是对比。与三段论以命题“Ａ是 Ｂ”
为中介进行演绎推理不同，两点论以公式“Ａ犹如Ｂ”进行比类取象、援物比类。三段论中的“Ａ是
Ｂ”建立在同一律之上，即Ａ和Ｂ是同质的（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由“是”得以表达。相反，中国人是不倚
靠同一律的，“Ａ犹如Ｂ”中的Ａ和Ｂ不受同质与否的限制。只要说话人能够在这两“点”之间建立
起联想关系，就能运用比喻例证的方法表达说话人对事物属性和特点的认识。范缜在《神灭论》中

将“形”与“神”比之以“刃”与“利”：“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

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就事物的客观属性而言，“形”与“刃”、“神”与“利”并非同类事物，相

互间也无必然联系，但说话人依然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比喻例证，说明“形”与“神”的关系。

这是三段论所不能解释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三段论是“套”不住汉语的。

对中国人来说，三段论的结论往往不言而喻。唯有基于两点论的对言格式才创造意义。朱晓

农（２０１５：１９）的举例极具说服力：

甲：司马迁 乙：文天祥 丙：自拟

大前提 人固有一死 人生自古谁无死 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 （你我，人也） （文天祥，人也） 圣人，人也

亚氏逻辑结论 （你我皆有一死） （文天祥能无死乎？） （圣人亦有死）

名辩比对推演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留取丹心照汗青 然则圣人不朽

朱文认为，上面三例的大前提在中国人听来“纯是废话”，“小前提更是废话”，“至于按亚氏逻

辑得出的结论，简直是拿腔拿调的加倍废话”。

５．名动包含理论符合逻辑三段论的推理规则
回到名动包含理论本身，尽管演绎推理和逻辑三段论“套”不住汉语事实，但名动包含理论的

论证过程符合三段论推理规则：

大前提：所有名词都可以充当主宾语；

小前提：所有的动词都是名词；

结　论：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充当主宾语。
金立鑫（２０２２：５）认为上述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包含了有待证明的问题，因此无法用来证明汉语

“名包动”。但事实是，沈家煊（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７－８，２０１６：１，１３９，１５３）早就反复论证过“汉语的动词
（陈述语）也是名词（指称语），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论证过程可概述如下：

（８）ａ．他开飞机。
 Ｈｅｆｌｙａｐｌａｎｅ．Ｈｅｆｌｉｅｓａｐｌａｎｅ．
ｂ．他开飞机。
 Ｈｅｆｌｉｅｓｐｌａｎｅ．Ｈｅｆｌｉｅｓａｐｌａｎｅ．
ｃ．开飞机容易。
 Ｆｌｙａｐｌａｎｅｉｓｅａｓｙ．Ｆｌｙｉｎｇａｐｌａｎｅｉｓｅａｓｙ．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人们往往会借助具体概念来表达和理解相应的抽象概念（Ｌａｋｏｆｆ＆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０：７）。一般认为，“名词”和“动词”是句法范畴，“指称语”和“陈述语”是语用范畴，前者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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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具体。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印欧语里抽象的句法范畴与具体的语用范畴之间

的关系是“实现性”（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的，而汉语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性”（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的。如
（８）ａ所示，汉语动词“开”入句充当陈述语（谓语）不像印欧语那样有一个“陈述化”的实现过程，而
英语有这么一个过程，如ｆｌｙ要变为ｆｌｉｅｓ或其他限定性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动词是由陈述
语直接构成的，即汉语动词就是陈述语。（８）ｂ表明汉语名词“飞机”入句充当指称语（主宾语）不
像印欧语那样有一个“指称化”的实现过程，相反，英语有这么个过程，如 ｐｌａｎｅ要变为 ａｐｌａｎｅ、
ｐｌａｎｅｓ或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ｓ）。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名词是由指称语直接构成的，即汉语名词就是指称
语。（８）ｃ表明汉语动词“开”入句做主宾语不像印欧语那样有一个“名词化”或“名物化”的实现过
程，英语则有这么个过程：ｆｌｙ要变为 ｆｌｙｉｎｇ或 ｔｏｆｌｙ。将上述三点综合起来就会得出“汉语的动词
（陈述语）也是名词（指称语），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也就是说，汉语动词其实都是兼有名词和

动词两种性质的“动态名词”。综上所述，印欧语里的语用范畴“指称语”和“陈述语”已经“形式

化”为句法范畴ｎｏｕｎｓ和ｖｅｒｂｓ，后者已与前者分离，变为抽象范畴，而汉语的名词和动词还没有完
全“形式化”为句法范畴，至今仍是具体的语用范畴。这是由汉语“用法包含语法”的“大语法”格

局所决定的：汉语不讲用法就没有办法讲语法，或没有多少语法可讲。深层原因在于，汉语里的语

法范畴、语法单位是由语用范畴、语用单位直接构成的。

上述论证过程和研究结论得到神经语言学ＥＲＰ实验发现的证据支持。印欧语中，无论是单纯
存在词类违反的句子，还是同时存在词类和语义违反的句子，诱发的均是标志形态句法加工的

ＥＬＡＮ／ＬＡＮ＋Ｐ６００脑反应型式（Ｈａｈｎｅ＆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ｉ２００２实验 １；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ｉ
２０１１）。这客观印证了印欧语里“语法是语法，用法是用法”，印欧语本身是一种高度语法化或形式
化的语言。相反，汉语里，无论是单纯的词类违反句，还是“词类 ＋语义”双违反句，诱发的均是标
志词汇语义加工的Ｎ４００或Ｎ４００＋Ｐ６００脑反应型式（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孙崇
飞等 ２０１９）。这说明汉语是一种高度词汇化的语义型语言，其语法化或形式化程度远低于印欧语，
其词类至今仍是具体的语用范畴。

综上所述，汉语名动包含理论从立论之初，便反复论证了“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这一逻辑命

题，进而符合逻辑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上述论证过程不仅得到汉语事实的验证，还得到脑电生理

学实验的证据支持，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现实。

６．结语
语言类型是产生相应类型逻辑的必要条件（朱晓农 ２０１５：１５）。汉语和印欧语在语言类型和句

法结构方面存在的显著类型差异，决定了基于印欧语主谓结构产生的“甲乙分立”格局和逻辑三段

论“套”不住汉语事实。解决汉语语法和词类研究难题的出路在于，承认汉语“名包动”的事实。基

于该事实提出的名动包含理论，不仅符合分类公理，而且符合三段论的推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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